
附件：

中评协关于会刊、网站、微信的组稿通知
中评协〔2013〕237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资产评估协会（注册会计师协会），证券评估资格资产评估机构，各有关通联组：

中国资产评估协会（以下简称“中评协”）会刊《中国资产评估》、中评协网站（www.cas.org.cn）和中评协微信公众号 （“话评估”）是中国资产评估行业向社会宣传评估行业人士良好精神面貌，树立评估行业诚信与专业形象，进行评估理论与实践探讨，传递国内外行业信息的重要窗口和交流平台。为了充分发挥好中评协杂志、网站、微信的交流与宣传平台作用，不断扩大资产评估行业在社会上的影响力，请各相关单位组织有一定专业能力和写作水平的人员积极投稿。现将组稿有关的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结合中评协宣传提要，我们拟定了以下选题，供作者参考，可从中选取，也可根据自身业务实际和专业优势自立选题。

（一）企业价值及单项资产评估的理论与实践探讨；

（二）评估方法及会计与评估相关领域的专业论述；

（三）资产评估行业考试、培训、监管等行业管理研究；

（四）行业或机构文化建设经验与交流；

（五）评估机构管理与业务拓展的实践；

（六）国际评估专业领域的最新成果介绍；

（七）评估相关政策法规解读；

（八）资产评估准则规范与风险防范的研究；

（九）评估服务经济社会的具体实例；

（十）行业内感人事迹。

二、作者可以案例分析、专题论述、调查报告、实践探讨、政策解读、经验交流与体会等不同形式撰写稿件。投稿时请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电子信箱（admin@cas.org.cn）。邮件主题务必注明“投稿”字样。

三、已经成立通联组的地区，可以组织通讯员采取笔会、采访的方式开展组稿工作。尽快协调通讯员加入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网站会员专区相应论坛，以便于进行交流。

四、各地方协会和证券评估资格评估机构每年应组织投稿12篇以上。

五、中评协将每年统计汇总各地方协会和证券评估机构投稿情况、所投稿件采用情况，记入地方协会考评和评估机构综合评价得分。

二○一三年十二月三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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